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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修改提案的情况，亦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2、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19年5月17日下午14:00起。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5月17日上午9：30—

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5

月16日下午15：00至2019年5月17日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浙江省新昌县羽林街道新昌大道东路800号本公司行政楼一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

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4、会议召集人：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副董事长陈美丽女士。

6、本次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6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224,915,314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31.028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0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12,568,188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9.3249%。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2,347,12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7034%。

4、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通过出席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1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3,361,742股，占公司股份总

数1.8433%。

三、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会议以现场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逐项审议以下议案， 审议表决结果如

下：

1、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24,915,31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

其中，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

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3,361,742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00%；反对0股，占该等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弃权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

2、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24,915,31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

其中，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

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3,361,742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00%；反对0股，占该等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弃权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

3、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224,915,31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

其中，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

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3,361,742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00%；反对0股，占该等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弃权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

4、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224,915,31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

其中，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

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3,361,742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00%；反对0股，占该等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弃权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

5、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24,915,31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

其中，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

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3,361,742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00%；反对0股，占该等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弃权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

6、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2019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24,915,31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

其中，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

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3,361,742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00%；反对0股，占该等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弃权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

7、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7.1、审议通过了《关于为上虞京新药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24,915,31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

其中，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

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3,361,742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00%；反对0股，占该等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弃权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

7.2、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浙江京新药业进出口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24,915,31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

其中，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

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3,361,742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00%；反对0股，占该等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弃权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

8、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购买保本型金融理财产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24,902,11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9941%；反对13,2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5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

其中，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

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3,348,542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9.9012%；反对13,200股，占

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988%；弃权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

9、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剩余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24,902,11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9941%；反对13,2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5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

其中，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

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3,348,542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9.9012%；反对13,200股，占

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988%；弃权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

四、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独立董事范晓屏先生代表公司三名独立董事进行述职，向股东大会提交了《独立

董事2018年度述职报告》。 该报告对2018年度公司独立董事出席董事会及股东大会次数、 发表独立意

见、日常工作及保护社会公众股东合法权益等履职情况进行了报告。 各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已于2019年4

月27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认为公司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

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一九年五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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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9年5月17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 甘肃省兰州市红古区海石湾镇方大炭素办公楼五楼会议

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99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753,367,52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1.6825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党锡江先生主持本次会议，采取现场与网络相结

合的投票方式，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3人，董事闫奎兴先生、刘一男先生、何忠华先生、舒文波

先生、杨远继先生、独立董事侍乐媛女士、李晓慧女士、吴粒女士、因公出差未能出席本次会

议；

2、 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2人，监事会主席李新女士、监事石晋华先生、监事苟艳丽女

士因公出差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安民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部分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45,352,131 98.9360 4,412,043 0.5856 3,603,348 0.4784

2、议案名称：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45,236,254 98.9206 4,517,320 0.5996 3,613,948 0.4798

3、议案名称：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45,313,496 98.9309 4,423,078 0.5871 3,630,948 0.4820

4、议案名称：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41,875,319 98.4745 11,073,563 1.4698 418,640 0.0557

5、议案名称：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45,579,696 98.9662 4,203,478 0.5579 3,584,348 0.4759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44,796,354 98.8622 5,168,020 0.6859 3,403,148 0.4519

7、议案名称：关于调增高层管理人员2018年度奖励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40,851,150 98.3386 12,381,472 1.6434 134,900 0.0180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

股东

730,782,99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

股东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

股东

11,092,327 49.1147 11,073,563 49.0316 418,640 1.8537

其中: 市值50万以下

普通股股东

9,235,412 67.4845 4,202,069 30.7051 247,740 1.8104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

股东

1,856,915 20.8658 6,871,494 77.2137 170,900 1.9205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

11,092,327 49.1147

11,073,

563

49.0316 418,640 1.8537

6

关于公司2018年度募

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

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14,013,362 62.0484

5,168,

020

22.8830

3,403,

148

15.0686

7

关于调增高层管理人

员2018年度奖励薪酬

的议案

10,068,158 44.5798

12,381,

472

54.8228 134,900 0.5974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哲律师、侯阳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见证律师认

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次会议的召集人的主

体资格、本次会议的提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

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

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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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瑞德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9年5月1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宾西经济开发区海滨路6号，公司四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99,532,90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2.553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左洪波先生主持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

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6人，出席6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刘迪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99,509,906 99.9942 23,000 0.0058 0 0

2、议案名称：公司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99,509,906 99.9942 23,000 0.0058 0 0

3、议案名称：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99,509,906 99.9942 23,000 0.0058 0 0

4、议案名称：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99,509,906 99.9942 23,000 0.0058 0 0

5、议案名称：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99,509,906 99.9942 23,000 0.0058 0 0

6、议案名称：公司2018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99,509,906 99.9942 23,000 0.0058 0 0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45,623 99.4055 23,000 0.5945 0 0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99,509,906 99.9942 23,000 0.0058 0 0

9、议案名称：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99,509,906 99.9942 23,000 0.0058 0 0

10、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及支付其2018年度报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99,509,906 99.9942 23,000 0.0058 0 0

11、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大华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2019年度内控报告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99,509,906 99.9942 23,000 0.0058 0 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

数

比例（%）

4

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

3,845,623 99.4055 23,000 0.5945 0 0

7

关于公司2018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19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

案

3,845,623 99.4055 23,000 0.5945 0 0

8

关于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

备的议案

3,845,623 99.4055 23,000 0.5945 0 0

9

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

追溯调整的议案

3,845,623 99.4055 23,000 0.5945 0 0

10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及

支付其2018年度报酬的议

案

3,845,623 99.4055 23,000 0.5945 0 0

11

关于续聘大华会计师事务

所为公司2019年度内控报

告审计机构的议案

3,845,623 99.4055 23,000 0.5945 0 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中小股东（持股5%以下）表决情况中，未计算公司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一致行动

人的持股表决情况。

2、上述第7项议案为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关联股东左洪波先生、褚淑霞女士、杨鑫宏先

生、褚春波先生、李文秀先生回避表决。

3、以上议案均为普通表决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黑龙江高盛律师集团事务所

律师：王佳丽、赵雪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

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奥瑞德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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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

于2019年5月17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2019年5月14日以电子邮件或传真方

式送达各位董事。 会议应出席董事6名，实际出席董事6名。 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 与会董事经过审议，以记名投票方式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关于拟对参股公司深圳腾势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表决情况：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董事长兼总裁王传福先生担任深圳腾势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简称 “腾势新能

源” ）的董事，属于关联董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王传福先生需回避表

决。

经与会董事审议，董事会通过了《关于拟对参股公司深圳腾势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增

资的议案》，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对参股公司腾势新能源增资人

民币1.5亿元，全部作为注册资本；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腾势新能源增资涉及的

相关事宜。 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对腾势新能源增资完成后，公司通过控股子公司比亚

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持有腾势新能源的股权比例保持为50%。

本议案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本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

有关交易内容详见本公司同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参股

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备查文件：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17日

证券代码：

002594

证券简称：比亚迪 公告编号：

2019-043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参股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增资暨关联交易概述

根据深圳腾势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腾势新能源” ）业务发展需求，2019

年5月17日，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

二十八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拟对参股公司深圳腾势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增资的议

案》，公司控股子公司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对腾势新能源增资人民币1.5亿元。 腾势新

能源的另一股东戴姆勒大中华区投资有限公司同时对腾势新能源增资人民币1.5亿元，双

方股东增资后，公司通过控股子公司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持有腾势新能源的股权比例

保持为50%。

公司董事长兼总裁王传福先生在腾势新能源担任董事，公司副总裁廉玉波先生在腾势

新能源担任董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本次增资事项构成关

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上述关联交易之前，已将该关联交易的相关资料提交公司独立董事

审阅并得到认可。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上述增资事项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在董事会审议和表

决过程中，公司董事长兼总裁王传福先生已按规定回避表决，该议案获其余五位非关联董

事全票表决通过。 董事会表决程序合法，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 增资标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深圳腾势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11年2月16日

3、 注册地点： 深圳市坪山新区坪山横坪公路3001号比亚迪研发大楼 （2）B区五楼

523-536号、538-540号

4、法定代表人：Hubertus� Troska

5、注册资本： 456,000万元人民币

6、主营业务：乘用车、电动车、汽车电动传动系统、车用动力系统及座位少于9个的乘用

车零部件的设计和研发；上述产品的原型以及生产设备的开发；作为腾势（DENZA）品牌

汽车的总经销商，从事上述品牌汽车的批发及市场推广；提供售后服务；销售与上述业务相

关的零部件、设备、汽车用品以及汽车精品；与上述业务相关的咨询及技术转让；货物与技

术进出口（不含国家专营专控产品）。

7、主要股东：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持有50%股权；戴姆勒大中华区投资有限公司

持有50%股权。

8、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截止2018年12月31日，腾势新能源资产总额为人民币2,939，086千元、净资产为人民

币469,200千元；2018年度，腾势新能源的营业收入为人民币471,433千元，净利润为人民

币-887,549千元。 （数据未经审计）

截止2019年3月31日，腾势新能源资产总额为人民币3,226,809千元，净资产为人民币

825,366千元；2019年1-3月，腾势新能源的营业收入为人民币35,181千元，净利润为人民

币-43,834千元。 （数据未经审计）

三、交易方基本情况

（一）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 2006年8月3日

3、住所：深圳市坪山新区坪山横坪公路3001、3007号

4、法定代表人：王传福

5、注册资本：45,324.5万美元

6、主营业务：汽车、电动车及其零配件、汽车模具及其相关附件、汽车电子装置的研发；

开发、研究无线通讯技术及系统；销售自产软件；太阳能充电器、充电桩、充电柜、电池管理

系统、换流柜、逆变柜/器、汇流箱、开关柜、储能机组、家庭能源系统产品的研发及销售；从

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不含分销及国家专营专控产品）；太阳能电池及其部件的批发、佣

金代理（拍卖除外）、进出口及相关配套业务（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涉及配额、许可

证管理商品的，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经营及维护；汽车租赁；自

有物业管理。 汽车、电动车、轿车和其他类乘用车、客车及客车底盘的研发、制造和销售；提

供售后服务；改装厢式运输车、客车、卧铺客车；生产经营汽车零部件、电动车零部件、车用

装饰材料、汽车模具及其相关附件、汽车电子装置（不含国家专营、专控、专卖商品）；发动

机生产和销售。轨道交通车辆、工程机械、各类机电设备、电子设备及零部件、电子电气件的

研发、设计、生产经营、维保、租赁；轨道交通信号系统、通信及综合监控系统及设备的设计

和生产经营；轨道梁、柱的制造；纯电动卡车（包括微型、轻型、中型、重型电动载货车，二类

底盘，电动专用车及其他特殊领域车辆）的生产经营；与上述项目有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

务；上述相关产品的进出口业务。

7、 主要股东：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持有72.2％的股权， 比亚迪香港有限公司持有

26.64％的股权,�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持有1.16%的股权。

（二）戴姆勒大中华区投资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戴姆勒大中华区投资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01年1月18日

3、住所： 北京市朝阳区望京街8号院戴姆勒大厦21层

4、法定代表人：Hubertus� Troska

5、注册资本： 50,337.4786万美元

6、主营业务：一、在汽车、运输、宇航、机器制造工业以及中国政府鼓励或允许利用外资

的其它工业领域投资。 二、 受公司所投资企业各自董事会的书面委托 （经董事会一致通

过），向其所投资企业提供下列服务：1、协助或代理其所投资的企业从国内外采购该企业

自用的机器设备、办公设备和生产所需的原材料、元器件、零部件和在国内外销售其所投资

企业生产的产品（汽车整车产品及有特殊规定的产品除外），并提供售后服务；在外汇管理

部门的同意和监督下，在其所投资企业之间平衡外汇；为所投资企业提供产品生产、销售和

市场开发过程中的技术支持、员工培训、企业内部人事管理等服务；协助其所投资企业寻求

贷款并及提供担保；在国内外市场以经销的方式销售其所投资企业生产的产品（汽车整车

产品及有特殊规定的产品除外）。 三、在中国境内设立研究开发中心或部门，从事新产品及

高新技术的研究开发，转让其研究成果，并提供相应的技术服务。 四、为其投资者提供咨询

服务，为其关联公司提供与其投资有关的市场信息、投资政策等咨询服务。 五、承接其母公

司、关联公司和其他境外公司的服务外包业务。 六、出口境内商品，并可按有关规定办理出

口退税。七、购买所投资企业生产的产品进行系统集成后在国内外销售，如所投资企业生产

的产品不能完全满足系统集成需要，允许其在国内外采购系统集成配套产品，但所购买的

系统集成配套产品的价值不应超过系统集成所需全部产品价值的百分之五十。 八、为其所

投资企业的产品的国内经销商、代理商以及与投资性公司、其母公司或其关联公司签有技

术转让协议的国内公司、企业提供相关的技术培训。九、在所投资企业投产前或所投资企业

新产品投产前，为进行产品市场开发,进口相关产品在国内试销（汽车整车产品及有特殊

规定的产品除外）。 十、为所投资企业提供机器和办公设备的经营性租赁服务，或依法设立

经营性租赁公司。 十一、为公司进口的产品提供售后服务。 十二、参与有对外承包工程经营

权的中国企业的境外工程承包。 十三、委托境内其他企业生产加工其产品或其母公司产品

并在国内外销售（汽车整车产品及有特殊规定的产品除外）。十四、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对上

市公司进行战略投资。 十五、从事技术进出口业务。 十六、提供设计及相关服务。（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

7、主要股东：戴姆勒股份公司

四、本次增资的出资方式

本次增资是按照腾势新能源各股东的持股比例以现金方式共同增资。

腾势新能源注册资本由原来的人民币4,560,000,000元（人民币肆拾伍亿陆仟万元）

增加至人民币4,860,000,000元 （人民币肆拾捌亿陆仟万元）。 增加的注册资本人民币

300,000,000元（人民币叁亿元）由双方股东以人民币按照如下方式出资：

股东双方比亚迪汽车工业及戴姆勒大中华区投资有限公司应当于相关部门审批或备

案后一年内，各自缴足出资额人民币150,000,000元（人民币壹亿伍仟万元）。其中股东戴

姆勒大中华区投资有限公司出资额人民币150,000,000�元（人民币壹亿伍仟万元）以其

在境内合法取得的人民币资金向合资公司出资。 股东双方增资完成后，比亚迪汽车工业及

戴姆勒大中华区投资有限公司将分别继续持有腾势新能源50%的股权。

因此，本次增资遵循了自愿、公平合理、协商一致的原则，增资方式公平合理，不损害公

司利益。

五、本次拟增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腾势新能源作为由公司和戴姆勒大中华区投资有限公司共同出资成立的专注于国内

高端电动车的合资公司,�此次股东双方的增资用来日常经营及新产品研发，主要用于研发

费用、专用设备及模具投资、新产品宣传费用、银行本金的偿还及利息支出及服务网络建设

等。

本次增资有利于推动腾势新能源汽车业务的可持续发展，全新的腾势品牌标识和概念

车掠影已向公众首次展示，计划推出的全新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和全新纯电动车型将以高

品质实力领衔同级别产品，同时拥有比现阶段经销商网络覆盖面更广、客户资源更多的巨

大优势，依托戴姆勒的百年造车工艺和比亚迪领先的三电技术，腾势汽车的产品经历了严

苛的实验验证、测试和市场检验，成就高端纯电动汽车的标杆地位。 未来，在股东双方的紧

密合作和大力支持下，腾势新能源将推出性能更加优越的全新车型，并根据市场情况调整

销售策略，促进销量的逐步提升，进而推动其盈利能力的逐步提升。

六、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金额

今年年初至2019年4月30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向腾势新能源销售产品、采购物料及

提供劳务的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总金额为人民币2,801万元。

七、独立董事意见

在公司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关于拟对参股公司深圳腾势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增资

的议案》前，公司向独立董事征求了意见，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同意的意见，同意公司将

《关于拟对参股公司深圳腾势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提交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

二十八次会议审议，并就该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控股子公司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对腾势新能源增资的关联交易事项,为腾势

新能源从事业务活动所必须的，有利于推动其汽车业务的可持续发展,此次股东双方的增

资资金用于其日常经营及新产品研发、专用设备及模具投资、新产品宣传费用、银行本金的

偿还及利息支出及服务网络建设等。 该关联交易事项公司事先已获得我们的认可，董事会

在审议该议案时，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次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

别是非关联股东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比亚迪汽车

工业有限公司对腾势新能源汽车进行增资的关联交易事项。

八、备查文件

1、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事前认可书面意见；

3、 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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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东方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山西辖区上市公司

2019

年

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当代东方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19年4月26日披露了2018年

年度报告。 为进一步做好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加强与广大投资者的沟通交流，公司将于

2019年5月23日（星期四）下午14:30-16:30参加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山西监管局、

山西省上市公司协会、 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与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联合举办的

“山西辖区上市公司2019年度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

本次集体接待日活动将采取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参与本次

活动：

1.“全景·路演天下”网站（http://rs.p5w.net/）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全景财经；

2.“上证路演中心” 网站（http://roadshow.sseinfo.com）或关注微信公众号：上证

路演中心。

活动时间为2019年5月23日14:30至16:30。

届时公司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及证券事务代表将通过网络在线交流形式与投资者就

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公司治理、发展战略、经营状况、融资计划、可持续发展等问题进行

沟通交流。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当代东方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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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东方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时任董事长、时任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收到

山西证监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当代东方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相关人员于2019年5月16日收到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山西监管局（以下简称“山西证监局” ）下发的《关于对当代东

方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2019]8号）、《关于对当代东方投资股

份有限公司时任董事长彭志宏、财务总监孙永强、董事会秘书艾雯露采取警示函措施的决

定》（[2019]9号）。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关于对当代东方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2019]8号）全

文如下：

“当代东方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我局对你公司进行了现场检查。 经查，我局发现你公司存在以下违规行为：

一、信息披露方面

（一）2017年年报披露不完整、不准确

1. 前五大客户披露不完整、 不准确。 公司对云南广播电视台的销售收入为61,245,

283.03元，应为第二大客户，但公司未在前五大客户中披露；公司对霍尔果斯不二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销售收入应为40,795,990.57元，公司年报披露金额为35,465,801.89元，少披露

5,330,188.68元。

2.受限资产披露不完整。 公司持有北京华彩天地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

彩天地）51.126%股权于2016年质押给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公司未在年报中披露。

3.关联担保披露不完整。 2017年公司向华能贵诚信托有限公司、焦作中旅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分别融资5000万、1200万、5000万，担保人为厦门当代文化

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和王春芳、鹰潭市当代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和王春芳、王春芳，年报中未披

露。 同时，2017年，公司子公司霍尔果斯当代华晖影院管理有限公司为同级子公司苍溪县

橙天玖和影城有限公司提供连带担保，公司年报中也未披露。

（二）重大事项披露不完整、不及时

1.子公司华彩天地经营业绩下滑，2018年度业绩承诺期满后，触发业绩补偿的可能性

很大，但公司2018年3月24日、4月11日临时公告及2017年年报中均未披露华彩天地业绩承

诺及补偿的后续安排以及对公司的影响；同时，上述临时报告未披露华彩天地转让协议中

含有的“收购方特定条件下可退回所收购股权并赔偿3500万元违约金”等相关条款内容。

2.2018年5月31日，公司与宁夏广播电视台签订《宁夏卫视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协议书》

（宁夏广播电视台将宁夏卫视频道广告授权公司独家代理经营， 一年代理费约1.1亿元），

同时与明鑫国际广告（北京）有限公司签订《宁夏卫视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协议书》，将宁夏

卫视频道广告独家代理经营权转让给明鑫国际广告（北京）有限公司，公司未披露该事项。

3.2018年1月25日，公司向云南电视台出具《关于转让〈合作协议〉权利义务的函》，表

示公司决定将与云南卫视合作协议中的部分权利与义务转让给广州添玺传媒广告有限公

司，并得到了云南卫视的确认，公司未披露该事项。

4. 公司子公司东阳盟将威影视文化有限公司银行账户于2018年3月28日、5月14日、5

月15日、5月28日被冻结，但公司直到11月2日才进行信息披露。

二、规范运作方面

（一）内幕信息知情人信息登记不及时、不完整、不准确，个别重大事项未制作进程备

忘录。

2017年以来，公司有2次限制性股票回购事项未登记内幕信息知情人，2次股票回购、1

次非公开发行事项未制作重大事项进程备忘录。 其中，筹划发行股份购买浙江永乐影视制

作有限公司100%股权过程中，未在信息披露日之前进行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且重大进程

备忘录中存在人员及登记事项不全的问题；筹划收购首汇焦点（北京）科技有限公司100%

股权过程中，未在信息披露日之前进行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且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中

存在登记不完整，部分人员知悉日期晚于披露日期，内幕信息知情人与重大进程备忘录登

记不一致等问题。

（二）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不规范

1.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未用于主营业务。 2016年11月2日，当代东方以1.3亿元资金转入

兴业银行北京世纪坛支行（尾号2931）进行暂时补流，12月11日，将其中5850万元用于购

买理财产品。

2.暂时补充流动募集资金未按时归还。 2017年10月26日，公司使用1.3亿元暂时闲置募

集资金进行补充流动资金，约定期限不超过12个月，但公司未在2018年10月26日前归还上

述募集资金。

（三）内部控制薄弱，存在财务不规范问题

1.公司收入确认政策中明确“电视剧播映带和其他载体转移给购货方并已取得收款权

力” 。 执行时，部分销售获取了购货方出具的收货证明，部分销售仅凭发货单据（无购货方

签字确认）便确认收入。

2.对跟投———固定收益类投资项目未明确收入确认的具体政策，同类业务收入确认方

式不一致，部分业务在收到全部款项时确认收入结转成本，部分业务在收到部分款项时便

确认收入但不结转成本，不符合一贯性原则。

3.公司期末应收账款余额较大，部分款项账龄已超过三年，公司未采取有效的措施进

行催收。

4.未结合影视行业特点制定存货管理制度，科学进行存货减值测试。 特别是公司未对

原材料（公司为拍摄影视剧而购买或创作完成的剧本支出）及在产品进行减值测试，对部

分因题材、内容与国家现有政策相抵触，而导致其较长时间内难以取得发行（放映）许可证

的库存商品未按规定计提减值准备；部分库存商品可变现净值测算缺乏充分证据。

5.公司期末预付款项余额较大，大部分款项账龄已超过一年，相关业务进展缓慢，不能

收回的风险较大，公司未采取有效措施进行管理。

6.公司商誉余额较大，商誉减值测试不够谨慎。

7.合并报表抵消错误。 内部销售交易抵消不完整，多计营业收入4,905,660.38元；多记

营业成本4,905,660.38元；多抵消存货471,698.09元。

上述行为违反了《关于上市公司建立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规定》（证监会

公告〔2011〕30号）第六条、第八条第一、二、四、五款、第十条，《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证监会令第40号）第二条第一款、第三十条第三、十五项，《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

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证监会公告〔2012〕44号）第八条第一、

二款。《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财会〔2008〕7号）三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 按照《关于

上市公司建立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二、三款，《上市公司信息

披露管理办法》第五十九条第一项，《上市公司现场检查办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

我局决定对你公司采取责令改正的监管措施，并记入证券期货市场诚信档案。 你公司应在

收到本决定之日起，立即进行整改，切实提高信息披露质量和规范运作水平，于1个月内将

整改落实情况书面报送我局。

如果对本监督管理措施不服，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

提起诉讼。 复议与诉讼期间，上述监督管理措施不停止执行。 ”

二、《关于对当代东方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时任董事长彭志宏、财务总监孙永强、董事会

秘书艾雯露采取警示函措施的决定》（[2019]9号）全文如下：

“彭志宏、孙永强、艾雯露：

2018年，我局对当代东方进行了现场检查，彭志宏2017年6月12日至2018年12月10日

期间任公司董事长，孙永强2017年8月30日至2018年11月22日期间任公司财务总监，艾雯

露2017年9月25日至今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经查，我局发现公司存在以下违规行为：

一、信息披露方面

（一）2017年年报披露不完整、不准确

1. 前五大客户披露不完整、 不准确。 公司对云南广播电视台的销售收入为61,245,

283.03元，应为第二大客户，但公司未在前五大客户中披露；公司对霍尔果斯不二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销售收入应为40,795,990.57元，公司年报披露金额为35,465,801.89元，少披露

5,330,188.68元。

2.受限资产披露不完整。 公司持有北京华彩天地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

彩天地）51.126%股权于2016年质押给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公司未在年报中披露。

3.关联担保披露不完整。 2017年公司向华能贵诚信托有限公司、焦作中旅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分别融资5000万、1200万、5000万，担保人为厦门当代文化

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和王春芳、鹰潭市当代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和王春芳、王春芳，年报中未披

露。 同时，2017年，公司子公司霍尔果斯当代华晖影院管理有限公司为同级子公司苍溪县

橙天玖和影城有限公司提供连带担保，公司年报中也未披露。

（二）重大事项披露不完整、不及时

1.子公司华彩天地经营业绩下滑，2018年度业绩承诺期满后，触发业绩补偿的可能性

很大，但公司2018年3月24日、4月11日临时公告及2017年年报中均未披露华彩天地业绩承

诺及补偿的后续安排以及对公司的影响；同时，上述临时报告未披露华彩天地转让协议中

含有的“收购方特定条件下可退回所收购股权并赔偿3500万元违约金”等相关条款内容。

2.2018年5月31日，公司与宁夏广播电视台签订《宁夏卫视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协议书》

（宁夏广播电视台将宁夏卫视频道广告授权公司独家代理经营， 一年代理费约1.1亿元），

同时与明鑫国际广告（北京）有限公司签订《宁夏卫视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协议书》，将宁夏

卫视频道广告独家代理经营权转让给明鑫国际广告（北京）有限公司，公司未披露该事项。

3.2018年1月25日，公司向云南电视台出具《关于转让〈合作协议〉权利义务的函》，表

示公司决定将与云南卫视合作协议中的部分权利与义务转让给广州添玺传媒广告有限公

司，并得到了云南卫视的确认，公司未披露该事项。

4. 公司子公司东阳盟将威影视文化有限公司银行账户于2018年3月28日、5月14日、5

月15日、5月28日被冻结，但公司直到11月2日才进行信息披露。

二、规范运作方面

（一）内幕信息知情人信息登记不及时、不完整、不准确，个别重大事项未制作进程备

忘录。

2017年以来，公司有2次限制性股票回购事项未登记内幕信息知情人，2次股票回购、1

次非公开发行事项未制作重大事项进程备忘录。 其中，筹划发行股份购买浙江永乐影视制

作有限公司100%股权过程中，未在信息披露日之前进行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且重大进程

备忘录中存在人员及登记事项不全的问题；筹划收购首汇焦点（北京）科技有限公司100%

股权过程中，未在信息披露日之前进行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且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中

存在登记不完整，部分人员知悉日期晚于披露日期，内幕信息知情人与重大进程备忘录登

记不一致等问题。

（二）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不规范

暂时补充流动募集资金未按时归还。2017年10月26日，公司使用1.3亿元暂时闲置募集

资金进行补充流动资金，约定期限不超过12个月，但公司未在2018年10月26日前归还上述

募集资金。

你们作为时（现）任上市公司董事长、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上述行为违反了《关于

上市公司建立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规定》（证监会公告[2011]30号）第七条第

一款，《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40号）第三条、第五十八条，《上市公司

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证监会公告[2012]44

号）第二条，按照《关于上市公司建立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规定》第十五条第

二、三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五十九条第三项之规定，我局决定对时任董事

长彭志宏、财务总监孙永强、现任董事会秘书艾雯露采取出具警示函的监管措施，并计入证

券期货市场诚信档案。你们应认真吸取教训，加强证券法律法规学习，严格规范信息披露行

为，杜绝此类行为再次发生。

如果对本监督管理措施不服，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

提起诉讼。 复议与诉讼期间，上述监督管理措施不停止执行。 ”

公司董事会高度重视山西证监局所提出的问题， 将按照要求制定切实可行的整改措

施，并在规定的时间内向山西证监局上报整改报告。

特此公告。

当代东方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5月17日


